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建设〕第30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四川坦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四川坦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14日与乐山嘉域香楠公司签订了《嘉域香楠金丝楠旅游文化酒店及展览馆项目施工合同》。工程项目总建设面积为4.3万平方米，按总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50元结算，暂定总价为2,365万元（最终结算以政府管理部门实测证载面积为准），该合同系后面补签。2021年4月20日，当事人与刘兴洪签订了该项目劳务施工合同，工程项目总建设面积为4.3万平方米，按总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38元结算，暂定总价为2,313.4万元（最终结算以政府管理部门实测证载面积为准）。两份合同内容除单价不一致外，其余均一致，整个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为刘兴洪，各施工班组也由刘兴洪负责组织实施进行管理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四条；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六十七条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二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143,082.5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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